
奖  助  政  策 

 

    一、新生奖励 

    1.第一志愿录取的全日制本科学历考生（不含享受少数

民族照顾政策考生），毕业于“985”高校的报到注册后一

次性奖励 15000.00 元；毕业于“211”高校，或初试成绩总

分达到或超过 A类地区最低控制分数线 30 分、单科达到或

超过 A类地区最低控制分数线 10 分的，报到注册后一次性

奖励 10000.00 元；其余考生报到注册后一次性奖励 3000.00

元。 

    2.调剂录取的全日制本科学历考生，毕业于“985”高

校的报到注册后一次性奖励 7000.00 元；毕业于“211”高

校，或初试成绩总分达到或超过 A 类地区最低控制分数线 30

分、单科达到或超过 A类地区最低控制分数线 10 分的，报

到注册后一次性奖励 5000.00 元。 

二、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

资助对象为纳入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在

读硕士研究生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，资助标准每生每

年 6000 元。 

三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

评选范围为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，奖励金额每生每年

20000 元。 

四、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 

评选范围为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，奖励金额每生每年



10000 元。 

五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

评选范围为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，设四个奖励类别，

奖励标准每生每年一等奖学金 8000 元、二等奖学金 5000 元、

三等奖学金 3000 元、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 1000 元。 

六、“三助一辅”津贴 

所有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均可申请助研、助教、助管和

兼职辅导员岗位，并获得相应的岗位酬金。临床医学专业研

究生进入科室轮转后，可享受 200.00-400.00 元/月的生活

补助。 

七、考博奖励 

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研究生的奖励 4000.00 元

/生。 

八、临特困补助 

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研究生，在校期间可申请临时性困

难补助。 

九、助学贷款 

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研究生可申请国家生源地助学贷

款。 

 


